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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文化類志工運用單位系統帳號申請/異動表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
	單位名稱（運用單位）
	
	(     區      隊)

★第七條核備免填

	志工隊名稱
	□同上   □不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系統帳號
申請因素
	□增加系統管理員 □帳號重新啟用 □提升權限至運用單位
□其它:　　　　 　　　 

	管理者姓名
	
	職  稱
	

	身份證字號
	

	帳號名稱
	
	帳號設定注意事項
1. 使用帳號不可為身分證號
2. 帳號不得包含「任何」特殊符號，如：@ . + * ! < > ( ) & ' "等等。

	E-mail
	

	聯絡電話
	


申請表請於蓋章後掃描，回傳至sally110111@taichung.gov.tw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以下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填寫
	收件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	處理日期
	年     月      日

	處理說明
	
	處理人員核章

	回覆方式
	□MAIL　　　□TEL　　　□FAX
	


申請表填寫說明：
1. 因系統涉及志工之個人資料，請確認管理者為單位之人員（志工隊長、職員、總幹事、理事長等），並請協助加蓋單位章。
2. 如有單位系統管理者超過２位，請分別申請為管理者，建議每個單位系統管理者不超過３位為原則
3. 非文化類之志工隊，請向業務主管科申請，如學校單位請向教育局申請、衛生所請向衛生局申請、環保志工隊請向環保局申請。
4. 系統層級說明：主管機關(市政府局處)－＞運用單位(運用志工的單位)－＞志工隊（運用單位轄下的志工隊）－＞志工個人。（主管機關管理轄下運用單位；運用單位管理轄下志工隊；志工隊管理隊上志工個人資料）。
5. 衛福部自112年6月起，會不定期盤點系統中超過三個月未登入的帳號予以停用，請單位每月記得進入系統定期登錄志工服務紀錄
